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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 Xing Group Holdings Limited 
燁星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本公司」）
（股份代號：1941）

股東提名董事的程序

1.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D條，燁星
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載列該等程序（受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章程細則」）監
管），以向本公司股東（「股東」）提供彼等可用以提名某位人士參選本公司董
事（「董事」）的詳細程序。

2. 根據章程細則第113條，某名股東（「提名人」）可提名一名人士（「獲提名人」）
在本公司為委任董事而召開的本公司股東大會上參選董事，方法為將下列文
件遞交至總辦事處（地址為中國北京大興區西紅門欣榮北大街45號院108號）
或註冊辦事處（地址為PO Box 1350, 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由本公司的公司秘書查收：

(a) 經合資格出席大會及於會上表決的提名人簽署表明有意提名獲提名人
參選董事的書面通知；及

(b) 經獲提名人簽署表明願意參選董事的書面通知。

3. 因此，有關通知須於股東大會日期前至少七日遞交，而遞交有關通知的限期
不得早於就召開股東大會進行有關選舉而寄發通告翌日開始，以及不得遲於
有關股東大會日期前七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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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使本公司可知會股東有關建議及讓股東可於股東大會上就其選舉作出知情
決定，書面通知須按登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com.hk)

的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第13.51(2)條規定，載列獲提名人的全名及載入其
履歷詳情，以及獲提名人就刊發其個人資料發出的書面同意書。

5. 接獲提名人就於股東大會上提名獲提名人發出的書面通知後，本公司將根據
上市規則的規定刊發公告或補充通函。獲提名人的詳情將載入本公司的公告
或補充通函。

6. 閣下如對提名某位人士出任董事的程序有任何疑問，請向本公司發出書面查
詢，地址為中國北京大興區西紅門欣榮北大街45號院108號。

附註： 此等股東提名董事的程序的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